
附件4

自治区民办养老机构年度资助资金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奎屯市民政局        填报人：张洁    联系电话：15199978558      填报日期：2026年 4月13日

序号 机构名称
床位数
（张）

使用床
位数

（张）

年均入
住率
（%）

护理型床
位占比
（%）

运营补贴 一次性建设补贴

累计月
人次数

（人次，保留小
数点后2位）

金额
（元）

床位数
（张）

资助
年次

资助
比例

金额
（元）

总计
（元）

签字

1 奎屯市爱心养老护理院 170 137 81% 100% 286.19 33828 33828 33828

2 奎屯鸿祥护理院 110 72 65% 91% 142.27 16502.6 16502.6 16502.6

3 奎屯夕阳红护理院 320 100 31% 69% 129.95 15234 15234 15234

4 奎屯市新华康宁养老院 262 134 51% 81% 182.25 20876 20876 20876

合计 862 443 51% 81% 740.66 86440.6 86440.6 86440.6

主管领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管领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室领导：

备注：1.年均入住率=补贴年度周期内每月入住老年人数的和/（机构床位数*12）。
     2.运营补贴、一次性建设补贴所涉及金额指需要自治区财政承担的金额。
     3.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累计入住自然日满30天视为每月1人次，不足1人次的根据以下公式计算：实际入住自然日*对应基础补贴标准/30天。


